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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4〕8745 号

申请人：蒋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
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行政路 8 号

法定代表人：张弘驰，局长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关于深圳市龙岗区××百货商行

（以下简称被投诉人）的投诉（编号：2144030700202411130939

4680）未告知是否受理违法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确认

被申请人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。本机关依法受理，

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有关

证据和依据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4 年 11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起的投

诉（编号：21440307002024111309394680）。

2024 年 11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决定受理申请人的上述投诉，

并于同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上述投诉未告知受理违法，向本机

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予以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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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规

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

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

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”本案

中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其投诉未告知是否受理违法，请求确

认违法并责令其履行职责，其实质是认为被申请人对其投诉未履

行法定职责。根据本案证据材料，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1 月 13

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，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作出受理决定并告

知申请人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

申请。由此，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已在行政复议

受理前履行处理并告知的法定职责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蒋某提出的上述行政复议请求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复议

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2 月 17 日


